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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沪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召开情况 

（一）召开情况 

苏州沪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

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修改公司章程

的议案》，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 

    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等方面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修订内容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，公司拟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款，修订对照如下： 

原规定 修订后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0 万

元 

第六条  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52.47 万元 

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时向全体发起人发

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570 万股，每股面值

人民币 1 元，股本总额 570 万元，各发

起人认购的股份数额及占公司股份总额

第十八条  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

952.47 万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，

股本总额 952.47 万元，各发起人认购

的股份数额及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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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比例如下： 

序

号 

发起人 

姓名/名称 

认 购 的

股份数 

（万股） 

占股份总

额的比例 

1 苏亮 400 70.18% 

2 李春 100 17.54% 

3 张家港瑞祺企

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
70 12.28% 

 合计 570.00 100% 

 

如下： 

序

号 

发起人 

姓名/名称 

认购的

股份数 

（ 万

股） 

占股份总

额的比例 

1 苏亮 751.95 78.95% 

2 李春 83.55 8.77% 

3 张家港瑞祺企

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
116.97 12.28% 

 合计 952.47 100% 

 

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：否 

除上述修订外，原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，前述内容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本次章程修订为公司发展需要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

司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    《苏州沪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苏州沪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6 月 5 日  


